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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第１４号） 《呼和浩特市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办法》已经

１９９５年８月１０日市人民政府第４３次常务会议通过，

现予发布施行。 市长 张国民 一九九五年八月十四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建设档案（以下简称城建档案）管理

工作，充分发挥城建档案在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中的作用

，更好地为城市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服务，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档案法》、国务院《科学技术档案工作条例》及建设

部、国家档案局《城市建设档案管理暂行规定》等有关法律

、法规，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城建档案

是指在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中形成的并须归档保存的

图纸、图表、文字材料、计算材料、照片、影片、录音、录

像、磁盘等不同形式和载体的文件材料。 第三条 城建档案工

作是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各有

关单位都要把城市建设文件材料的形成、积累、整理和归档

列入工作程序之中，并由专人收集整理、保管。 城建档案的

管理应逐步实现档案管理现代化，使其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四条 城建档案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全市

的城建档案工作由呼和浩特市城乡建设局统一领导，业务上

受市档案局的指导监督和检查，具体工作由呼和浩特市城市

建设档案馆（以下简称我市城建档案馆）负责。建立以市城

建档案馆为中心，以各建设单位档案室为基础的城建档案管

理网络，保证城建档案的完整、准确、系统、安全和有效地



开展利用。 第二章 城建档案的范围 第五条 城建档案的范围

包括下列内容： （一）城市基础材料：城市的历史沿革、经

济、人口、科学、文化、教育、卫生、资源、水文、气象、

地质、地震、地名、土壤、植被等材料； （二）城市规划档

案：包括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专业规划、详细规划和

国土整治规划及风景名胜区规划等； （三）城市勘察档案：

包括大地测量、地形测量、摄影测量、工程测量和工程地质

、水文地质等； （四）城建工程竣工档案：包括市政工程、

公用工程、交通运输工程、工业建筑、民用建筑、城市人防

、军事工程等； （五）城建管理档案：包括建筑管理（土地

征用划拨、建筑施工执照）、市政公用设施管理、房地产管

理、环境保护和环境卫生管理、园林绿化、雕塑和古建筑管

理等； （六）城建科研技术档案：包括工程设计、施工技术

、城建各专业的科研技术等。 第三章 市城建档案馆 第六条 

市城建档案馆是市人民政府所属的科学技术事业单位，归口

在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市城建档案馆是保管呼市地区重

要城建档案的基地，行使统一管理全市城市建设档案的职能

。 第七条 城建档案馆应配备足够数量、能胜任城建档案管理

工作的档案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城建档案管理人员要

认真执行国家有关档案工作规定，热爱档案事业，刻苦钻研

业务，提高管理水平。 第八条 市城建档案馆的主要任务是： 

（一）收集和保管本市具有永久和长期保存价值的城建档案

； （二）对接收进馆的城建档案进行科学管理并积极开展利

用工作； （三）根据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需要，开

展编研工作； （四）对城市建设单位的城建档案工作进行指

导监督、检查，并依法参加城市建筑工程的竣工验收； （五



）为城市建设提供城建档案信息，开展咨询、交流、服务等

项工作。 第四章 城建档案的编制与报送 第九条 在城市规划

区和规划控制区内进行建设的机关、部队、院校、团体、企

事业单位均应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管理好本单位已形成的城建

档案，并按规定向市城建档案馆报送。 第十条 各建设、设计

、施工单位要按国家《关于编制基本建设工程竣工图的几项

暂行规定》做好建设工程竣工图的编制、收集、整理工作。

竣工图主要由施工单位编制。 第十一条 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

在签订建设承包合同时，必须明确编制竣工档案的责任和具

体要求。竣工图必须标明本市统一座标系、高程系和实测的

座标高程。 第十二条 凡属市城建档案馆接收范围内的城建工

程竣工档案，建设单位应在工程竣工验收后六个月内按规定

向该馆报送一套完整的竣工档案。 第十三条 为保证城建档案

的完整、准确。各工程建设单位，在办理施工执照前按《呼

和浩特市城市规划管理办法》的规定，向市城建档案馆交纳

工程总投资额百分之一至三的竣工档案保证金，否则，规划

管理部门不予办理施工执照。 工程竣工并按规定报送竣工档

案后，保证金如数退还，逾期不报送竣工档案的，保证金不

予退还，将移作补绘竣工档案材料的费用。 第十四条 城建工

程竣工验收时，必须把竣工档案作为验收的主要条件之一。

没有竣工档案，不得组织验收。竣工档案不合格的要限期补

制，否则不能交付使用。 第十五条 为保证城建档案的完整、

准确，各单位在对建筑物、构筑物和各种地下管线进行改建

、扩建、维修时如有变更，要及时对有关档案进行相应的修

改、补充。并向市城建档案馆报送。 第十六条 因不按规定编

报竣工图或竣工图编报不准确、不及时造成的事故、损失，



由责任单位承担，情节严重的要追究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的

责任。 第五章 城建档案的管理 第十七条 旗县（区）城建主

管部门和形成城建档案的单位，都要建立相应的管理机构，

配备管理人员，建立健全档案管理制度，保证城建档案的完

整、准确、系统、安全和有效地利用。 第十八条 城建档案的

保管期分为永久、长期（一般为二十年至六十年）和定期（

一般为二十年以下）三种。 第十九条 城建档案的秘密等级，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划分为“绝密”、“机密”和“秘密”三

种。绝密的城建档案应设专柜保管。 第二十条 城建档案管理

部门对接收归档的城建档案要及时进行登记。整理、鉴定、

编目和统计工作，并积极开展利用服务。 第二十一条 对城建

档案的保管情况，应定期进行检查，发现破损或变质的档案

，应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复制或修补。 第二十二条 查（借）

阅城建档案必须履行手续，并按国家利用档案收费的有关规

定收取一定的费用。 第二十三条 查阅城建档案不得勾划、圈

点、涂改、裁剪或转借。如有损坏，应予赔偿。故意损毁、

篡改、伪造城建档案的，应追究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第二十

四条 保管城建档案必须有专用库房和相应的设备。库房内应

保持适当的温湿度，要有防盗、防火、防晒、防潮、防虫、

防尘等措施。 第二十五条 不得擅自销毁档案。对无保存价值

需销毁的档案，必须经过鉴定，编造清册，经主管机关批准

后按档案材料销毁规定进行销毁。 第二十六条 向市城建档案

馆报送的城建档案应是原件，并且完整、准确、图形清晰、

字迹工整、纸张质地优良，密级和保管期限明确，并经本单

位技术负责人审查、签字。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